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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媒體報導，日本政府為推動自 2027年度正式上路之企業間碳權交易計劃，將

要求碳排放量達每年 10萬公噸以上的企業共同參與，預計包括電力、鋼鐵、化學

以及汽車等領域之 300至 400家大型企業將成為參與碳權交易對象。 

依據碳權交易制度運作方式，將由政府為每家參與企業設定「排放配額」，若企

業實際二氧化碳排放量在「配額」範圍內，則可將剩餘的配額賣給其他企業；若

超過配額，則須向其他企業購買配額來進行補償。對於未能補償配額的企業，將

被要求負擔額外費用。 

為推動此碳交易權制度，日本政府計劃在明(2025)年向國會提出相關法律修正

案，並計劃在 2026年度確定企業排放配額等具體細節，預計 2027年度正式展開

碳權交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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